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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
响评价法》、《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
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4号）等
有关规定，向公众公开下列信息：
一、建设项目基本概况
项目名称：台州浙新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年再生2万吨活性炭项目
建设性质：新建
建设地点：温岭市石塘镇上

马工业区
项目概况：新建 4条处理能

力均为 5000t/a的活性炭再生生产
线，形成年再生 2万吨活性炭的
生产规模，建设 1条活性炭产品
pH值调节线对部分再生后活性炭
产品pH值进行调整，同时配小型
焚烧设施用于焚烧进厂废活性炭
的包装物及厂内产生的可燃废物。
二、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

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
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1.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
稿全文网络链接：http://www.zhex⁃
inhb.cn/

2.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
途径：按照建设单位联系方式联
系查阅纸质报告书

三、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

有关公民、法人、组织等。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本项目公众意见表网络链

接：http://www.zhexinhb.cn/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

径
在公示期间，公众可以采取

向建设单位发送信函、传真、电
子邮件或电话联系等方式，将填
写的公众意见表等提交建设单
位，反映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
关的意见和建议。
建设单位：台州浙新环保科

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总
联系电话：18267187196
联系地址：温岭市石塘镇上

马工业区
邮箱：740663714@qq.com
六、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2023年6月12日至2023年6月27日
（信函以邮戳为准）。
台州浙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2023年6月12日

台州浙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年再生2万吨活性炭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公示

本报讯（记者蒋佳延 通讯
员沈益峰）“我抛出了个5，要走
五步，这里是要抵制‘盗版书
籍’⋯⋯”6月 18日，横峰街道
宗文社区文化广场上传来阵阵呐
喊声。这是横峰街道“扫黄打
非”办联合团工委、妇联、社工
站、马鞍桥村文化礼堂等举办的
“护苗成长 喜迎亚运”趣味运动
会，辖区内30余个亲子家庭受邀

参加。
在这场考验亲子默契度的运

动会中，大家全身心投入、紧密
配合、干劲十足，口号声、加油
声、喝彩声、欢笑声萦绕在整个
运动场上，展现出一幅拼搏进
取、欢乐和谐的画面。本次运动
会设置了大型科普飞行棋、健身
跳跳球、趣味袋鼠跳、拔河和跳
绳比赛等项目，将“扫黄打
非”、防溺水、迎亚运等知识
融入到妙趣横生的游戏环节
中，沉浸式体验的方式受到亲
子家庭的热烈欢迎。
此外，街道护苗宣讲员还

围绕辨别盗版书籍的方法、购
买正版书籍的途径、抵制游戏
沉迷和垃圾网站等内容进行科
普讲解，邀请亲子家庭自由发
言、讨论，进一步提高青少年
辨是非、识对错、明优劣的意
识和能力，引导青少年形成正
确价值观。
“平常工作比较忙碌，陪伴

孩子玩耍的时间不多，这次活动
既增进了亲子之间的感情，也加
强了家庭的安全教育意识。”居
民王信恩说。
近年来，横峰街道深入开展

“护苗”专项行动，积极探索社

会、学校、家庭一体护助青少年
健康成长的常态长效工作机制，
发挥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文化礼
堂、社区文化家园等阵地优势，
整合平台资源、调动社会力量，
开展绿色阅读、红色教育、迎亚
运、文明创建等系列活动，助力
构建和谐文明的社会环境。
接下来，横峰街道将继续强

化“护苗”特色阵地建设，打造
专题文化墙、文化长廊，充分发
挥党员、巾帼志愿者优势，深入
安置小区、产业园区等人流密集
区域，普及“扫黄打非”知识，
筑牢文化环境“安全防线”。

横峰 〉〉

传递“绿色”迎亚运 携手“护苗”助成长

本报讯（记者赵云 通讯员管
敏诗）日前，城南镇综合行政执法
队对许某作出罚款 50元的处罚决
定。
许某是城南镇富民东路的一商

家，她在店门口装了遮阳篷。不久
前，执法人员巡查时发现，该遮阳
篷已经破旧发灰，并伴有破损，不
仅不美观，还存在安全隐患。
执法人员当场向许某下达了轻微
违法告知承诺书和责令整改通知书，
责令其在7日内拆除。然而，许某对
此无动于衷，7天后仍未整改到位。
因此，执法人员对其作出如上处罚。
无独有偶。同一条路上的林

某，其遮阳篷年久失修，还在遮阳
篷上堆放杂物，存在安全隐患。在
责令整改期间，林某未及时改正，
最终也被处以罚款50元。
近日，针对城南镇新区推拉式

伸缩遮阳篷破旧、毁损、脏污，影
响市容环境等问题，城南镇综合行
政执法队开展遮阳篷集中整治行动。
“经排查发现，部分商家存在

违规搭建遮阳篷的现象，类型各
异，形状不一。”执法人员称。有

的遮阳篷因长时间使用，积累大量
的油污、灰尘，形成卫生死角，严
重影响城市市容市貌。有的遮阳篷
由于常年遭受风吹雨淋或安装不规
范，且时间久远，长期没有得到妥
善维护管理，出现支架松动、破
损，存在安全隐患。
根据《浙江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
生管理条例》规定，主要街道和重点
地区临街建筑物外立面安装窗栏、空
调外机、遮阳篷等，应当符合有关规
范要求，并保持安全、整洁、完好。
对此，执法人员先行普及相关

法律法规及安全知识，向出现问题
的商家下发轻微违法告知承诺书和
责令整改通知书，要求及时整改。
随后，对在规定整改期限内未作出
相关行动的商家依法立案查处。
本次集中整治行动共对 115户

商家进行排查，责令改正 42户，
对逾期未整改商家立案查处27起。
接下来，城南镇综合行政执法

队将持续对辖区内的遮阳篷搭建情
况进行排查整治，早发现、早治
理，促进街面“颜值”提升，全力
推进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遮阳篷不能这样搭！
城南开展集中整治

本报讯（记者彭佳妮 通讯员
杨鹏）为推进司法公开，提升司法
公信力，6月16日上午，市人民法
院大溪法庭举行了“法庭开放日”
活动，邀请大溪镇各级人大代表、
“芋溪和”家庭教育工作室成员、
市人民检察院干警共同旁听一起涉
及校园安全事故案件的庭审。
“芋溪和”家庭教育工作室是

由大溪镇“芋溪和”巾帼人大代表
调解室，联合法院、妇联等部门共
同打造的公益性机构。来自工作室
的十几位人大代表“零距离”观摩
了庭审，直观地了解了案件审理的
过程，对案件事实有了更清晰的认
识。
庭审结束后，法庭根据原被告

意愿组织了调解。“芋溪和”家庭
教育工作室的人大代表们参与调
解。他们耐心倾听原告、被告心
声，从维护儿童心理健康的角度，
劝解原被告化解矛盾，尽早达成谅
解，以消除意外事件给家庭和孩子
带来的负面影响。经过两个多小时
的调解，双方最终达成了和解。
大溪法庭此次“法庭开放日”

活动，一方面借助巾帼人大代表调
解员的力量，提高了群众对法院工
作的满意度，另一方面发挥了人大
代表对司法工作的监督作用，使司
法工作在阳光下运行。今后，大溪
法庭将继续加大司法公开力度，主
动延伸司法为民触角，为助推乡村
振兴提供优质的司法服务和保障。

“法庭开放日”：

人大代表进法庭
感受司法公正 助力矛盾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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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比赛目的：
2023温岭巨型稻草人艺术节暨安徒

生童话体验季是面向台州儿童的一次大
型主题活动，以随处可见的稻草、芦苇
和甘蔗尾为原材料，在温岭九龙湖 17号
音乐草坪创作符合当地人文特色的展
品，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
念，为久居城市的人们提供一个极具意
义的打卡地。活动中，将各种少儿喜欢
的卡通形象做成巨型稻草人，让孩子在
童话空间里肆意翱翔，放飞天性。
为此，《青草地》围绕“巨型稻草人

节”活动，由全程眼视光门诊部特约赞
助，开展主题征文比赛，激发学生写作的
兴趣，培养学生爱写的习惯，促进学生课
外活动，提高他们的写作能力；同时，促
进作文教学工作抓紧抓实，提高作文教学
效果，推动作文教学工作发展。

二、参赛对象及人数：
三到九年级全体学生。

三、上传截止时间：
2023年7月14日。

四、上传渠道：
方式一：打开掌上温岭App首页，点

击下图位置进入社区，以“学校+班级+姓
名（必填） +指导老师（选填）”为标题发
布帖子，上传你的作品。（小tip：在社区发
布的帖子可以通过分享点赞评论等互动让
更多的人看到哦~）

方式二：微信扫描下方二维码，填写
报名表信息参与投稿↓↓↓

五、比赛规则：
1.以参观巨型稻草人节为主题，撰写一

篇记叙文。
要求：
①围绕“巨型稻草人节”主题，字数

在800字以上；
②作文语句流畅、优美，描写生动、

形象；

③主题鲜明，感情真挚，内容健康向上；
④行文规范，没有错别字；
⑤作品必须为原创作品，不得抄袭或

转载他人的作品。
2.提交后由评委负责评分，统计好成绩

后公布获奖学生名单。
3.优秀学生作品在《温岭日报·青草

地》上刊登，激发学生写作积极性。

六、评卷要求：
1.语句流畅、优美20分。
2.描写生动、形象20分。
3.结构完整、层次清楚20分。
4.主题鲜明30分。
5.与众不同、新颖、有特色10分。

七、奖项设置：
按总分高低评出一等奖（1名），奖

金：1000 元；二等奖 （3 名），奖金：
500 元；三等奖 （5 名），奖金：300
元；优秀奖（50名），奖励：曙光狮主题
文创1份。颁发相应荣誉证书，且优秀作
品有机会在《温岭日报·青草地》上刊登。
八、参赛须知：

1.“巨型稻草人节”为商业活动，需购
票入场。

2. 学生团队10人以上，组团购票享团
队价15元/人。

3. 老师或教育机构团队购票，请提前
联系工作人员，了解优惠详情。

4. 工作人员联系方式：15988961958
（微信同号）。

“全程眼视光杯”巨型稻草人节
征文比赛征集令

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依据温自然资规条331081202303005号建设用地规划条件，经温岭市人民政府批准，温岭市自
然 资 源 和 规 划 局 决 定 以 挂 牌 方 式 出 让 温 岭 市 XQ070213 地 块 的 国 有 建 设 用 地 使 用 权 ( 不 动 产 单 元 编 号 为
331081003234GB01421W00000000），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出让地块情况及各类指标要求

温岭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温土公告字〔2023〕整第27号

二、建设用地使用权竞买对象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

然人和其他组织均可报名参加竞买
（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另有规定的除
外），申请人可以单独申请也可以联合
申请。
三、出让方式

该地块按现状条件公开挂牌方式出
让，不设置保留价。出让采用增价方
式，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受
让人须在土地出让成交之日起 30日内支
付全部出让价款，并按规定缴纳契税和
印花税。市政基础设施配套费按规定另
行收取。

四、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
出让通过浙江省自然资源网上交易系统
（https://td.zjgtjy.cn/view/trade/index） 进
行。申请人须办理或持有有效的数字证
书（CA认证），填报相关信息，并按要
求足额缴纳竞买保证金，方可参加网上
挂牌出让活动。

办理数字证书请参阅“浙江省自然
资源网上交易系统——使用帮助/常见问
题”，服务电话：400-0878-198；受理单
位：杭州天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地
址：杭州市西湖区西斗门路 3号天堂软
件园D幢19层。
五、出让时间安排
1.公告时间： 2023年 6月 21日至

2023年7月11日。
2.报名时间：参加竞买的竞买申请

人可在2023年7月12日至2023年7月26
日期间按挂牌出让须知规定办理挂牌申
请手续。

3.挂牌时间：挂牌起始时间为 2023
年 7月 12日 9时，挂牌截止时间为 2023
年7月28日9时。

4.竞买保证金的缴纳时间：缴纳竞
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 2023年 7月 26日
16时。
竞买保证金到账时间以银行系统记

录到账时间为准，其余时间以浙江省土
地使用权网上交易系统服务器时间为准。

六、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请参
阅挂牌出让文件。有关挂牌出让文件资
料，竞买人可以登录浙江省自然资源网
上交易系统 （https://td.zjgtjy.cn/view/
trade/index），浏览或下载网上挂牌出让
文件，并按上述文件规定的操作程序参
加网上竞买。
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1.本公告同时在温岭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门户网站（http://new.wl.gov.cn/
col/col1402170/index.html）上公布。

2.咨询电话：
（1）温岭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0576-82837029（土地业务）、
0576-86107062（规划业务）

（2）温岭市新城开发区：
0576-86198019

（3）温岭市财政局：0576-86086510
咨询时间：工作日上午9:00—12:00，

下午2:30—5:00
温岭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3年6月21日

序
号

1

备
注

地块编号

温岭市
XQ070213
地块

1.人防建设要求须符合《温岭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温岭市人民防空工程产权制度综合改革实施细则的通知》（温政办发
〔2022〕10号）文件。
2.该地块需进行一体化的单幢建筑设计，要求餐饮面积不少于3900平方米，须采用整体公共走廊式布局或大空间布局；不可分割且
由受让方整体持有不得少于10年（自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之日起计算）。
3.其他有关建设要求详见温自然资规条331081202303005号文件以及《温岭市XQ070213地块项目开发建设协议》。

土地位置

城西街道川
安路西侧、
鉴洋河东侧

出让
面积
(㎡)
6265

土地用途

商业用地（0901）[不包含旅馆用
地（090104），且不包含加油加
气站功能（09010501）]

规划指标要求
地上建筑总面积
(㎡) 建筑密

度（%）

≤45

建筑
限高

40
米

容积率

＞1.5
且≤2.0

绿地率
（%）

≥25

出让
年限
(年)

40

出让起
始价
（万元）

2596

竞买保
证金
(万元)

520


